
采购需求书

一、项目名称

台山市低空飞行装备智造基地(一期)项目进场道路（省道S273至

台山通用机场新建公路工程）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服务项目

二、供应商资格（资质）要求

1、已在中国境内注册，在法律上、财务上独立、合法运作的独立

法人，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方案择优选取范围。

2、编制服务单位需要具备工程咨询甲级（公路）资信。

三、项目概况

本项目为台山市低空飞行装备智造基地(一期)项目进场道路（省

道 S273至台山通用机场新建公路工程）工程，是台山通用机场与省

道 S273之间的连接道路，同时作为台山低空经济产业园进出的主要

道路,路线总长约 2.905km，采用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路技术标准，双

向四车道 60km/h的设计标准；项目总投资约 27748.798万元。

四、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

咨询服务单位向采购方交付台山市低空飞行装备智造基地(一期)

项目进场道路（省道 S273至台山通用机场新建公路工程）工程可行

性研究报告，工可阶段地质钻探资料及场地测量资料。

五、合同履行地点

广东省江门台山市。



六、服务时限要求

中选单位中选 5个工作日内与业主签订合同，签订合同并收到甲

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后，按甲方要求时间出具《台山市低空飞行装备智

造基地(一期)项目进场道路（省道 S273至台山通用机场新建公路工

程）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。

七、采购预算和公开选取方式

1、计费依据：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 1999年颁布的《国家计委关

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》 (计价格

[1999]1283号)、《关于印发 PPP项目咨询服务收费参考（试行）的通

知》（粤咨协〔2016〕28号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

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》(发改价格〔2015〕299号)，广东省工程勘

察设计行业协会编 2021版《工程勘察设计（第二版）收费导则》，结

合市场进行调节，确定包干价限价区间为 393780 元-450034 元（含

税）。

2、选取方式:方案择优选取。

八、验收

咨询报告需要通过采购主体验收。

九、结算方式

具体付款和结算方式以合同条款为准。

十、违约责任

按双方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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